花蓮港國際郵輪旅客通關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一、「離輪登岸—入境」之通關流程如下：
(一)Step1 人員檢疫
1.旅客依動線行進至發燒篩檢站時，需脫帽通過，以利紅外線體溫檢測。
2.有疑似健康異常之旅客需依我國入境人員檢疫規定，接受相關檢疫措施。
3.諮詢專線：1922
4.疾管局檢疫服務電話：03-8242251
(二)Step2 填寫入國登記表及海關申報單
1.航行途中，非中華民國籍旅客應填寫船方轉發之「入境登記表」與「海關申報單」，以備入境通關及行李檢查之用。
2.若船方未發給，請於下船後，向移民署服務台索取並當場填寫。
(三)Step3 證照查驗
1旅客下船後辦理入境證照查驗，請出示下列證件：
(1)本國籍旅客：護照、入國許可證件及入國登記表（無戶籍國民應備）。
(2)外國籍旅客：護照、簽證、船票、入國登記表。
(3)大陸地區人民：<大陸地區護照>或<往來台灣通行證>(兩者備一即可)、入境許可證件、船票、入國登記表。

(4)香港或澳門居民：護照、入境許可證件、船票、入國登記表、
2.移民署服務電話：03-8223951
(四)Step4 海關查驗
1.入境旅客如有攜帶管制或限制輸入之行李物品，或超額新台幣、外幣現鈔、人民幣、有價證券，或其他應申報事項之一者，應填寫「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未有上述情形之旅客，可免填寫申報單。
2.入境旅客攜帶貨幣及各項通關有關規定，請詳見財政部關稅總局網頁。
3.海關服務電話：03-8226145轉202
(五)Step5 動植物檢疫
1.旅客嚴禁攜帶下列產品入境：
(1)新鮮水果。
(2)未經核可之動植物產品（含活動物、肉品、活植物）。
2.凡攜帶有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者，應至檢疫櫃檯辦理檢疫手續。
3.如欲攜入各項農產品，請電話洽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4.動植物防檢服務電話：03-8533613 
二、「離岸登輪—出(過)境」之通關流程如下：

(一)Step1 辦理報到
1.持船票與護照到所要搭乘之船公司報到櫃檯辦理報到手續及領取各項證件。(如非由本港出發者，本項免辦)
2.繳交出境旅客服務費：(過境者不計收本項費用)
一般船票均已包含本項服務費，如旅客所購船票未含服務費者，請逕洽船公司辦理補繳。
(二)Step2 人員檢疫：(視疫情狀況實施)
　　1.旅客依動線行進至發燒篩檢站時，需脫帽通過，以利紅外線體溫檢測。
2.有疑似健康異常之旅客應主動告知，並依我國檢疫規定接受相關檢疫措施。
3.諮詢專線：1922
4.疾管局檢疫服務電話：03-8242251
(三)Step3 動植物檢疫
1.旅客攜帶檢疫物出境，應先向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報檢疫。
2.動植物防檢服務電話：03-8533613

(三)Step4 海關查驗及申請退稅：
1.出境旅客如有攜帶超額新台幣、外幣現鈔、人民幣、有價證券或其他應申報事項之一者，應向海關申報；外籍旅客若需申請營業稅退稅，請至海關退稅櫃台辦理，相關規定請詳見財政部關稅總局網頁。
2.海關服務電話：03-8226145轉202
(三)Step5 證照查驗
1.旅客辦理出(過)境證照查驗，請出示下列證件：
(1)本國籍旅客：護照、入國許可證件(無戶籍國民應備)、登船證、
(2)外國籍旅客：護照、簽證。
(3)大陸地區人民：<大陸地區護照>或<往來台灣通行證>(兩者備一即可)、入境許可證件。
(4)香港或澳門居民：護照、入境許可證件、
2.出(過)境旅客完成證照查驗後應即登輪。
3.移民署服務電話：03-822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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